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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

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

（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

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

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

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

人出具的 2023 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

专业意见以及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

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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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且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1

翠微 01（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88895.SH

债券简称 21 翠微 01

债券名称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期限 五年

发行规模（亿元） 10.00

债券余额（亿元） 1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0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不适用

起息日 2021-11-09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2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11 月 9 日为上

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担保方式 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主体评级 AA/债项评级 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报告期跟踪主体评级 AA/债项评级 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

挂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4 次。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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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

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

情况

发行人 2023
年三季度业

绩亏损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融通”）在

收单业务中存在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使

用优惠类商户交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的

情形，海科融通按新要求签署了相关协议，

需将额外新增涉及资金分批次退还至待

处理账户，该事项对发行人 2023 年第三

季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中信建投证

券已就相关

事项进行核

查

中信建投证

券已出具临

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发行人回复

2023 年第三

季度定期报

告信息披露

监管工作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就发

行人 2023 年三季报出具了《关于北京翠

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三季度报

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3] 3405 号），发行人就上述事后审核

事项进行了回复

中信建投证

券已就相关

事项进行核

查

中信建投证

券已出具临

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发行人 2023
年度业绩下

滑

根据发行人公布的 2023 年度业绩预亏公

告，受海科融通退还收单费、当代商城大

楼改造等事项的影响，发行人 2023 年度

业绩预亏

中信建投证

券已就相关

事项进行核

查

中信建投证

券已出具临

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发行人审计

机构变更

根据发行人公布的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鉴于原执行发行人年报审计业务的

团队整体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分立，并被

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吸收合并，发

行人综合考虑事务所业务资质、审计团队

胜任能力、审计工作连续性等多方因素，

决定改聘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

其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中信建投证

券已就相关

事项进行核

查

中信建投证

券已出具临

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销售食品、医疗器械（限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许可证》批准项目为准）；零售国内版音像制品；餐饮服务；出租商业用房、

出租办公用房；销售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床上用品、钟表、眼镜、

箱、包、婴儿用品、文化体育用品、体育器材、厨房用具、卫生间用具、日用杂

货、化妆品、卫生用品、家具、照明灯具、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小饰品、礼品、工艺品、首饰、

黄金制品、玩具、游艺用品、室内游艺器材、乐器、照相通讯器材、净水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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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打印纸、硒鼓、墨盒、色带、墨粉、电动助力车、儿童车床用品；修理

钟表；修鞋；服装加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验光配镜服务；以下项目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制售中餐（含冷荤凉菜）、饮料、酒；零售图书；销售民用航空

器；摄影扩印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66,033.11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382,766.34

万元。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21,306.80 万元，实现净利润-58,949.86

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3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221,197.25 267,921.83 -17.44

非流动资产合计 467,132.69 531,011.30 -12.03

资产总计 688,329.93 798,933.14 -13.84

流动负债合计 202,149.45 254,739.86 -20.64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1,462.24 201,017.94 0.22

负债合计 403,611.69 455,757.80 -11.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4,718.25 343,175.33 -17.03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282,890.86 340,840.92 -17.00

营业收入 366,033.11 396,647.70 -7.72

营业利润 -21,306.80 3,961.59 -637.84

利润总额 -56,494.18 -47,134.44 -19.86

净利润 -58,949.86 -44,286.08 -33.11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58,443.50 -43,909.49 -3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547.42 24,473.50 -200.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199.55 -18,722.87 2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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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457.62 -29,705.52 10.9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2,805.58 -23,954.99 4.80

EBITDA 利息保障

倍数
-6.19 -6.12 -1.20

资产负债率（%） 58.64 57.05 2.79

流动比率 1.09 1.05 4.04

速动比率 0.98 0.94 4.29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己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396,647.70 万元和 366,033.11 万元，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为

739,339.58 万元和 739,339.58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

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基本稳定，

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现持有已注册待发行公司债券批文

规模 10 亿元，必要时还可通过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偿还存续债务。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以下债券有增信机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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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88895.SH 21 翠微 01 是

无条件的、不

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

担保

北京市海淀

区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

司

2020 年 10
月 27 日，海

淀国资中心

为本期债券

出具了担保

函，并与公司

签订了担保

协议。担保范

围包括本期

债券的本金

及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及其

他应付的费

用。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次债券制定了《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次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

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次债券本息及时足额

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2、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次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

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

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

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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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本期债券每年的利息偿付日之前和/或本

金兑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组建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

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

付，并进行专项管理。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

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

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

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

障投资者的利益。

5、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

息披露。

6、发行人对于违约解决措施及承诺

发行人承诺将保证按照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

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付本期债券本金。若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

的本金和/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和/或担保人进行追索，包括采取加速清偿

或其他可行的救济措施。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

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进行追索，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

约责任。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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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

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88895.S
H

21 翠微

01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2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11
月 9 日为上一计

息年度的付息日

2021 年 11 月

9 日至 2026
年 11 月 9 日

2026 年

11 月 9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本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偿付资金，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88895.SH 21 翠微 01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详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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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